
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尼史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2021—2035年）批后公告

1、规划范围：本次规划范围为

尼史村村域范围内城镇开发边界

以外的国土空间，包含角茸、哈

木谷、格都、益寨、吉奴谷、拉

咱、达拉、撒拉、吾奴、阿奴谷、

称尼、龟都谷、益松、羊木、初

古、毕松共 16个自然村，规划面

积为 278平方公里。

2、规划期限：2021年-2035年，

近期至 2025年，远期至 2035年。

3、规划定位：尼史村为城郊融

合类村庄，本次规划定位为迪庆

州乡村振兴精品示范村、纳帕海

和石卡雪山等旅游景点的高品质

景前服务区、香格里拉市近郊休

闲旅游目的地。

































村庄主要用地管控规则

1. 村庄建设边界

管控规则：村庄建设边界除上位规划明确的产业用地、基础设施用地以及零星机动指标落地之外，不

得在村庄建设边界外新增建设用地。位于村庄建设边界外的现状零星建设用地，通过土地整理、宅基

地置换等方式逐渐向村庄建设边界内集中。村庄建设边界外规划保留的建设用地图斑，允许依法办理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翻建，但不可扩建。

2. 村庄主要用地管控

（1）农村宅基地

管控规则：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政策，允许村民拆除自己的老宅翻建，不得随意扩大范围；新建住宅

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占或少占耕地；宅基地面积标准按照云南省、迪庆州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建设时应遵循本规划中村庄风貌管控要求进行建设。村民进行住宅建设时允许多户村民联合建设，建

筑风貌应与村庄整体风貌相协调。

（2）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管控规则：主要用于建设为农村生产生活提供服务的配套设施，包括村委会、供销社、文化活动室、

小型体育活动场地、农村商店及小型超市和农村卫生服务站等。只能用于建设对村庄发展和公共利益

有关的公共服务设施。

（3）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管控规则：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内不符合规划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应当限期迁出。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在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边界内进行拦河截溪，采土取石，堆放垃圾，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

生态环境构成破坏的活动。

（4）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管控规则：只允许建设机关团体、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有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得

随意改变用途。

（5）产业用地

管控规则：用于村庄产业发展用地需求保障，任何个人不得占用进行建房，需严格控制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地块建设控制要求详见村庄规划数据库。

（6）公用设施用地

管控规则：只允许给排水、电力、环卫、通信等公用设施建设，不得进行与之不相关的其他建设，涉

及公用设施的建设项目，需按照相关设施退让标准进行退让。

（7）留白用地

管控规则：主要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用于保障村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乡村文旅设施、

农村新产业新业态项目建设等，满足相关条件才可使用的土地。

（8）其他村庄建设用地

管控规则：村庄建设优先使用村庄（203）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3.村庄建设边界围合范围内山体水体等不可建设空间

管控规则：村庄建设边界边界围合范围内山体水体等不可建设空间是为保证村庄建设边界完整性划入

村庄建设边界内的区域，该区域不得进行任何建设。


